


押標金/保證金連帶保證書格式

1、 [bookmark: _GoBack]立連帶保證書人(保證人)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分行(以下簡稱本行)茲因(投標廠商/得標廠商)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廠商)投標/得標 臺北市立明倫高級中學 (以下簡稱學校)之  112年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公民電廠招標案  ，依招標文件(含其變更或補充)規定應向學校繳納押標金/保證金新臺幣(或外幣) (中文大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整(NT$/外幣              )（以下簡稱保證總額），該押標金/保證金由本行開具本連帶保證書負連帶保證責任。

2、 學校依招標文件/行政契約規定認定有不發還廠商押標金/保證金之情形者，一經機關書面通知本行後，本行當即在前開保證總額內，依學校書面通知所載金額如數撥付，絕不推諉拖延，且無需經過任何法律或行政程序。本行亦絕不提出任何異議，並無民法第745條之權利。保證金有依契約規定遞減者，保證總額比照遞減。

3、 本保證書如有發生訴訟時，本行同意以機關所在地之法院為第1審管轄法院。

4、 本保證書有效期間自本保證書簽發日起，(一)至民國   年   月   日止。(二)至招標文件\行政契約規定之期限止。

5、 本保證書正本1式2份，由學校及本行各執1份，副本1份由廠商存執。

6、 本保證書由本行負責人或代表人簽署，加蓋本行印信或經理職章後生效。


連帶保證銀行：
負責人(或代表人)：
地址：
電話：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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